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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工，自建或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共

建集中育秧、仓储、烘干、晾晒以

及保鲜库、冷链运输、农机库棚、

畜禽养殖等农业设施，开展田头市

场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参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促进集中连片经营。

（三）健全面向家庭农场的社

会化服务。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农

技推广人员通过技术培训、定向帮

扶等方式，为家庭农场提供先进适

用技术。支持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家庭农场提供耕种防收等生产性

服务。

（四）健全家庭农场经营者培

训制度。国家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编制培训规划，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制定培训计划，使家庭农场经

营者至少每三年轮训一次。在农村

实用人才带头人等相关涉农培训中

加大对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

（五）强化用地保障。利用规

划和标准引导家庭农场发展设施农

业。鼓励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

家庭农场建设仓储、晾晒场、保鲜库、

农机库棚等设施用地支持。坚决查

处违法违规在耕地上进行非农建设

的行为。

（六）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现有渠

道安排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

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发展，扩大家庭

农场受益面。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

农场作为项目申报和实施主体参与

涉农项目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开展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和品牌建设。对符合条件

的家庭农场给予农业用水精准补贴

和节水奖励。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

动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农业和小微

企业减免税收政策。

（七）加强金融保险服务。鼓

励金融机构针对家庭农场开发专门

的信贷产品，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

上优化贷款审批流程，合理确定贷

款的额度、利率和期限，拓宽抵质

押物范围。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要在加强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加快

对家庭农场的业务覆盖，增强家庭

农场贷款的可得性。鼓励开展家庭

农场综合保险试点。 

（八）支持发展“互联网 +”家

庭农场。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者互联

网应用水平，推动电子商务平台通

过降低入驻和促销费用等方式，支

持家庭农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鼓

励市场主体开发适用的数据产品，

为家庭农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

信息服务。鼓励发展互联网云农场

等模式，帮助家庭农场合理安排生

产计划、优化配置生产要素。

（九）探索适合家庭农场的社

会保障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引

导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对自

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老年农民

给予养老补助试点。（以上第五部

分内容摘自《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

计划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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